
國立苗栗高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公告 

109.01.31 

1.本校於 109.01.31成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小組，並

召開會議，擬定相關應變計畫。 

2.學校先行檢整備耳（額）溫槍、洗手液、肥皂及口罩等相關防疫物

資，以利開學後各項教學之需要，隔離處所設置於商教樓 2樓會議

室。 

3.02.11(二)開學始業式移至操場舉行(遇雨則改為走廊廣播)，當日

進行全校大掃除，利用 1：100（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行教室

課桌椅擦拭及環境消毒。 

4.開學當日將發放寒假期間健康狀況及旅遊史(中港澳)問卷調查。上

課日每日進行體溫量測，相關紀錄表統一繳交至學務處彙整，以利

校園疫情掌控。 

5.利用各項集會、苗商週報、海報和電視廣播等進行相關衛教宣導。 

6.開學後，使用各教室空間，均要求窗戶適度打開，維持必要通風。 

7.凡進入校園者(含訪客、廠商、團膳、專車、送貨員等)，須於校門

口守衛室進行額溫測量，若溫度超過 37.5度者，請勿進入校園。 

8.學生上課期間若出現不適症狀，即時量測體溫，並區隔觀察及通知

家長帶回就醫。 

9.有關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通報，請依規定辦理並聯絡本校

相關處室。 

 (1)班級導師負責通報健康中心及學務處。 

 (2)護理師負責通報衛生所或撥打 1922 協助轉診。 

 (3)生輔組負責「教育部校園安全通報網」進行校安通報。 

 (4)人事室負責通報國教署人事單位。 



10.寒假補考照常舉行。 

 (1)每班自主量測體溫，發燒者須至商教樓 2樓會議室(留觀中心)

進行補考。 

 (2)如寒假期間有到中港澳地區者需在家自主管理的同學亦至商教

樓 2樓會議室(留觀中心)進行補考。 

11.衛生單位匡列為確診病例接觸者之學生及教職員工，則需進行居

家隔離 14 天，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不可外出上班、上學（課）

及出國。 

12.中港澳入境的學生及教職員工，如有湖北省（含武漢）旅遊史，

需進行居家檢疫 14 天，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不可外出上班、

上學（課）及出國。 

13.中港澳入境(含轉機及過境)學生及教職員工，如無湖北省(含武漢

市)旅遊史的師生教職員，建議入境後在家休息 14 天，避免到校

上課上班。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均請主動與縣市衛生局聯繫

或撥打 1922。 

14.衛教宣導：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保持個人衛生

習慣（如：打噴嚏、咳嗽需掩住口、鼻，擤鼻涕後要洗手）及妥

善處理口鼻分泌物等，及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

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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